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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臺灣長照業赴日本考察團」  

參加作業規範 

一、組團說明： 

(一)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三)活動簡介： 

名稱：2019臺灣長照業赴日本考察團 

活動日期：2019年2月18日至2月22日 

                地點：日本大阪、神戶 

                簡介：依據臺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資料，日本 2000 年實施介護保險，

伴隨品質提升與床數發展，2015 年已達 38 萬床市場規模，達到有

效益的營運水準。日本養老機構充分體現身心靈並重的體貼關懷、

人格尊重、延緩老化、健康促進與自立支援等功能。臺灣社會、文

化和經濟發展與日本過去發展的軌跡相近，日本養老院與長期照護

發展經驗可供臺灣參考借鏡。此外，考慮語言、文化接近性，日本

亦有意將臺灣做為養老產業前往中國大陸、甚至是南向市場輸出的

樞紐，我國可把握此機會，和日本廠商評估雙方優勢及可合作的模

式，共同開發中國大陸及新南向市場長照市場。 

                            臺灣以具國際優勢的 ICT 產業結合醫療服務，善用經驗和服務品質

的優勢，在有限的資源和人力下，尋求跨產業和跨境整合，結合養

生保健服務、醫療院所、生技醫藥、醫療器材、保險機構與數位科

技平臺，引進創新技術、商業模式與各項資源，共創以人為本的健

康促進生態系，一同前進拓展海外市場。為配合健康及長照產業業

者需求，擬組團赴日本與長照產業相關業者交流互動，以共創互利

雙贏的商業模式。 

         (四)預定徵集團員家數：10家，歡迎產業公協會隨團出訪交流。 

(五)適於參加之產業：邀請醫療院所、居家照護設備供應鏈、抗衰老、生技、

長照、預防醫學、醫管、智慧醫療系統、醫療資訊、居

家醫療保健儀器、保險機構與數位科技平台與醫療轉介

等健康產業相關業者。 

 

二、參加資格及甄選方式依法在臺設立登記之醫療院所、診所及我國公司行號(非國

外企業之子公司)， 

具有海外布局能力，且最近一年內無違反保護勞工、環境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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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之相關規定。 

 

三、報名手續：  

(一)報名時請備齊下列書表： 

1.報名表1份（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鑑） 

2.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3.公司簡介及產品型錄電子檔(可後補) 

(二)報名地點：外貿協會（臺北市11012基隆路一段333號10樓1010室 服務 

       業推廣中心）本團外貿協會承辦人：服務業推廣中心推廣一組林秉潔專

員，電話:（02）2725-5200轉1936分機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額滿截止。 

 

四、參加費用： 

(一)參加業者每家需繳納新臺幣 1 萬元之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退還)及新台幣 1

萬伍仟元之分攤款。請收到外貿協會開立之繳款通知單後，以即期支票繳

交。支票受款人請填「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並請劃線及加註「禁

止背書轉讓」字樣；亦可將費用電匯至「合作金庫世貿分行」帳號：5056-

765-767605，請於電匯單備註欄註明活動名稱及繳款通知單號，並於電匯

後將收據傳真至(02)2757-7261 林秉潔收，以利確認收款。 

 (二)參加保證金之退還 

1.參加保證金於活動結束，除違反相關規定者外，外貿協會將扣除已發

生之各項費用後，無息發還餘額。 

2.廠商若於組團會議結束3天後申請退出，外貿協會得沒收其保證金。 

(三)下列費用由外貿協會統籌支付： 

       1.團員名冊印製費。 

2.辦理本館之國外宣傳活動—包含活動場地及相關布置費用。 

3.會場必要設備安排(不含個別廠商額外需求如冰箱、網路、水槽等)。 

(四)下列費用由參加廠商自行負擔： 

                   1.機票及住宿費用。  

2.參加廠商代表之行李超重費用、平安保險費、證照費、稅捐等。 

3.團員每日餐費等個人支出。 

4.其他臨時發生無法以外貿協會預算容納之費用。(例如：團員臨時退團

所衍生之手續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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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貿協會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安排在海外之行程、提供動態商情及市場資料。 

(二)編製團員名冊。 

(三)派員隨團協助。 

(四)宣傳活動的辦理。 

 

六、參加廠商應遵守及配合事項： 

(一)參加人員必須依照團務會議公決之行程全程參與。 

(二)參加人員應有團隊精神，遵守團務會議決定事項，服從團長之指揮與領導

及本會工作人員之協調。 

(三)活動結束後應適當處理其樣品及宣傳品。 

(四)不做任何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行為。 

(五)參加人員於團體活動時應服裝整齊並遵守國際禮儀。 

(六)標示Made in China之樣品不得參加。 

 

七、參加廠商於活動期間如有違反前述規定者，外貿協會得列入不良廠商紀錄，並

視情況於一至三年內不接受其參加外貿協會任何國內、外推廣活動。情節重大

者，並將報請政府有關機關處理。 

 

八、其他事項：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九、暫定行程簡表 

 

日期 行程 

2019年2月18日(一) 啟程前往大阪 

2019年2月19日(二) 辦理臺日長照產業交流會 

2019年2月20日(三) 前往參觀Medical Japan及當地長照機構參

訪 

2019年2月21日(四) 前往參觀Medical Japan及當地長照機構參

訪 

2019年2月22日(五) 當地長照機構參訪 

返程回臺北 

 

 


